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壽
縣
史
蹟
考
查
團
、
調
查
報
告
書

諸
報
告
淆
。
“
承
融
等
奉
命
調
杏
一
存
縣
﹒
乍
一
叫
一
孤
堆
史
眩
，
拔
的
次
，
出
土
狀
呵
，
及
草
擬
今
後
間
攝
說
計

.
'
的
於
本
月
九
日
攜
帶
測
量
儀
器
悅
影
機
件
等
、
﹒
來
門
附
技
師
朮
子

H
曰
文
前
日
春
霆
於
京
混
夜
朮
﹒
圳
發
，
於

十
一
日
抵
安
炭
。
留
三
日
，
與
安
徽
告
政
府
部
洽
，
至
為
關
滿
持
洽
完
畢
後
，
即
在
十
間
日
毯
治

南
鐵
路
抵
田
家
沌
，
十
五
日
抵
壽
縣
縣
城
，1
六
日
至
余
家
集
轉
赴
李
三
孤
推
，
宜
地
調
查
，
誰
測

量
撮
影
。
至
十
七
日
完
畢
，
十
八
日
出
壽
縣
縣
城
至
回
家
府
，
十
九
日
承
蚱
師
詩
川
至
合
肥
，
受
安
徽

省
政
府
委
託
調
查
雙
敬
張
六
朝
古
墓
?
自
艾
先
建
迷
赴
市
京
悶
混
，
伯
烈
格
攸
船
赴
蚱
的
悴
，
轉
道
青
島
，

自
席
中
國
博
物
館
協
會
年
會
，
至
二
十
六
日
，
學
仲
仰
等
先
後
岡
挖
土
海

o

茲
將
調
查
所
咐
，
及
開
掘

設
計
，
分
別
報
告
知
下
c

李
三
孤
堆
調
查
情
彤

.
本Je
-
-

一
孤
推
、
原
屬
壽
縣
東
南
鄉
區
(
第
一
崗
)
，
今
稱
第
二
區
(
第
二
間
)
，
原
名
離
故
孤
堆
，
又
稱
泥

山
古
堆
，
土
人
文
謂
之
甘
堆
，
今
則
訛
轉
為
李
三
孤
堆
，
在
壽
縣
縣
城
東
南
。
自
縣
城
至
余
家
集
四

十
五
里
，
自
余
家
集
至
本J
a
-
-

一
孤
堆
，
約
一
公
里
-
m

... 

(
第
三
國
)
。
阿
望
平
嗨
，
遍
植
一
的
梁
，
惟
孤
堆
矗

壽
縣
史
績
考
杏
.
國
調
在
報
告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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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
積
於
A
P線
與
D

線
之
間
，
而
叫
什
川
與
叭
叭
(
以
上
均
見
第
八
間
)

、---

Z
距
離
，
至
今
仍
保
的
一
原
堆
之
一
部
分
斜
皮
。
父
棄
土
丘
之
東
咐

壁
，
西
北
壁
，
在
壁
，ZL
L小
部
則
有
一
十
，
缺
乏
主
分
，
十
年
線
之
土

半
部
為
抽
後
棄
土
之
堆
積
，
而
土
線
之F你
卻
一
為
本
經
掘
去
乏
堆

，
俐
，
原
土
楞
，
(
第
八
間
之
A

點
扎
扎
的
九b
十
間
之
九
九
叫
線
均
表
示

士
線
)
是
可
知
堆
乏
一
原
(
俏
皮
切
可
依
據
土
，
做
一
山
定
。
至
古
物
乏
山
川

土
地
點
F

區
域
，
江
而
居
M
P、
推
乏
北
一
叫
你
一
回
乏
處
。
後
於
十
七-u
g
L
T

主
之
一
一
-

i
1
~
\

一

-
v
y
-
-
i
y
u

呵
，
六
供
「
E
r
-
-
J

日
晨
兌
待
況
時
在
場
盜
扮
乏
一
鄉
人
會
消
臼
F

區
域
下
掘
問
丈
餘

-
7
/
/
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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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
i
h匙
串
J
U
i
j
ζ

，
先
兄
大
水
平
舖
約
五
六
方
甘
阿
拉
齊
，
每
愉
叫
‘
長
約
十
一
→
一
問
尺
，
間

三
尺
詐
，
木
移
去
川
銅
器
大
小
輝
也
亦
有
序
。
開
辦
物
逃
出
後
，
復

第

見
目
繁
水
，
如
是
者
可
一
問
辟
，
每
卅
一
俏
皮
亦
一
六
川
尺
不
等
，
而
水

惜
之
東
壁
甜
壁
亦
均
兒
有
水
間
隔
p

制
以
推
之
高
處
拉
伯
土
崩
嚕
一
干

P
M必
‘
你
所
吸
人
，
十
人
迷
信
?
且
省
府

已
派
員
干
涉
，
因
而
中
止
，
未
山
東
西
三
壁
織
領
挖
掘
云
。
其
心
一
一
口
或
可
置
信
。
現
時
堆
之
吶
旁
盜
置

汗
況
，
約
三
萬
五
干
立
方
公
尺
，
將
來
發
掘
，
叫
質
工
夫
也
。

壽
縣
史
崎
考
杏
闊
詢
者
報
告
書



壽
縣
史
崎
考
杏
間
調
杏
，
報
告
書

四

資
壽
縣
在
安
徽
省
北
部
，
密
適
治
洞
，
泥
水
經
流
其
閱
(
第
亢
圓
了
其
城
北
約
三
公
里
有
八
公
山
，

郎
東
晉
股
符
秦
之
所
。
東
及
東
南
界
合
肥
，
南
界
六
安
，
商
與
在
邱
穎
上
兩
縣
為
關
汁
，
西
北
及
北
界

鳳
台
，
東
北
界
懷
遠
定
遠
(
第
七
國
)
，
原
稱
存
州
，
州
境
舊
有
志
春
、
安
豐
、
下
蔡
、
三
口
巴
地
，
自

清
末
剖
分
鳳
台
後
，
州
所
隸
僅
束
兩
西
三
函
，
屆
七
十
五
公
里
，
一
袁
亦
如
之
，
周
三
百
餘
舍
里
。
民

間
以
後
，
縣
承
州
境
。

在
周
末
時
為
楚
國
新
郁
，
命
日
邱
p

史
記
貨
殖
列
傳
所
謂
一
部
之
後
徒
﹒
毒
春
亦
一
都
會
)
者
是
也
。
漢

乏
獎
布
袁
術
，
會
據
於
此
n

隔
一
日
人
破
泰
，
為
屯
兵
乏
所
。
自
背
俾
偽
軍
鎖
。
迄
今
風
土
人
情
，
猶
近

於
古
，
而
其
交
化
史
跋
，
血
(
按
國
歷
史
，
尤
有
特
殊
之
間
係
。

案
是
白
交
王
一
兀
年
始
部
部
，
今
湖
北
江
陵
縣
東
北
一
六
里
。
至
昭
王
十
二
年
，
吳
伐
蓮
，
取
郁
，
楚
恐

F

徙
郁
郁
，
名
﹒
防
部
，
今
湖
北
立
城
縣
市
一
百
一
十
公
血
。
追
後
秦
九
俞
強
大
，
至
盼
、
襄
王
二
十
一
年

F

秦
將
內
起
拔
邱
郁
，
是
王
東
北
保
陳
城
p

郎
攸
關
凶
，
號
刊
邱
睬
，
今
河
南
治
陽
縣
。
其
後
至
考

烈
王
八
年
滅
魯
，
十
年
文
尚
健
鉅
幟
，
如
今
安
徽
太
和
縣
束
。
二
十
三
年
與
諸
侯
共
伐
秦
，
不
利
而

去
F

束
徙
存
春
p

命
日
邦
。
其
後
幽
王
一
六
年
，
秦
魏
伐
遊
P

闕
﹒
勢
日
弱
，
至
負
勢
六
年
，
建
亡
。
是

是
自
從
都
存
春
以
至
亡
闕
，
未
徒
部
他
處
，
故
重
器
關
寶
，
諜
藏
虫
叮
眷
，
迄
今
存
縣
出
士
，
遍
地
皆



是
，
歐
人
所
稱
為
秦
式
銅
銳
淆
，
大
抵
皆
壽
縣
所
售
者
也
。

至
於
雨
量
及
土
質
，
據
師
詳
與
此
札
家
集
聯
保
主
任
表
雨
初
等
談
話
所
衍
，
知
每
年
陰
廢
間
、
五
、
六

、
七
、
八
月
為
雨
水
節
季
，
八
月
小
秋
節
的
後
，
如
果
下
雨
，
必
玫
太
水
p

土
諺
有
水
來
切
來
之
~
一
-
u

F

蓋
郎
指
此
。

氏
二
十
年
大
水
一
次
，
一
﹒
哼
一
汪
沛
，
廿
一
三
年
大
卒
，
廿
三
年
小
平
，
廿
凹
年
仍
嵐
午
旱
，
惟
收
成

呵
十
分
乏
亢
o

水
年
三
、
肉
、
有
一
、
月
全
未
下
兩
﹒
土
人
疑
底
秋
季
布
水
，
故
預
備
水
悶
。
問
誰
於

談
話
後
﹒
/
叫
囑
念
活
每
周
作
信
報
告
一
次
，
關
於
雨
量
及
泊
安
，
詳
為
說
明
。

川
何
時
當
地
純
食
價
格
，
米
每
一
兀
六
升
(
每
斗
以
十
八
斤
計

)
F
麥
每
一
兀
一
斗
三
升
之
前
梁
每
一
兀
一
斗
二

升
，
綠
一
旦
與
米
川
償
，
碗
一
旦
每
一
兀
二
斗
。
土
人
每
日
惜
食
米
飯
一
餐
，
餘
食
高
梁
羔
麥
。
碗
豆
則
賠

為
一
旦
粉
，
為
主
要
食
精
之
一
。

叫
時
總
食
價
格
，
已
知
土
述
。
至
前
地
T
…
價
。
據
表
若
云•• 

大
抵
帥
早
年
每
人
每
天
約
需
五
角
，
歉
年
﹒

吋
減
至
三
、
問
角
。
有
案
棚
論
價
p

與
案
工
論
價
乏
分
。
每
棚
約
人
九
人
，
由
棚
一
凶
包
瓣
，
易
於
管

m
7
悅
案
工
則
直
接
管
理
，
可
免
操
縱
之
處
。

以
上
所
述
，
為
此
次
初
步
調
杏
一
太
子
三
孤
堆
乏
大
概
情
形
。

壽
縣
史
績
考
杏
間
謂
杏
報
告
書

五



壽
縣
史
昀
考
查
惘
調
杏
報
告
書

事 t.

/、

發
掘
設
計

根
據
以
上
調
查
所
特
F

則
將
來
發
械
計
剖
，
約
可
分
為
三
項
內
心

一
發
掘
的
應
先
解
決
之
事
刮
了
三
發
掘
計
剖
。

一
段
掘
的
應
先
解
次
之
事
項

發
掘
的
機
先
解
決
乏
事
項
，
最
不
且
要
航
行
為
治
安
交
通
二
事
。

T
m祖
地

9

移
r
J
I
P尬造
工
場
9

則
其
次
一
烏
拉
耳
。

海
縣
縣
境

-
y

向
你
們
匪
話
，
在
往
歲
離
城
一
公
里
卅
一

.. 

，
下
午
三
時
已
無
入
圳
入
，
其
至
有
綁
票
案
件
在

城
內
及
俯
捍
門
口
發
生
有
Q

自
.
而
士
口
第
將
軍
就
任
安
做
行
第
川
區
行
政
一
專
刊
民
投
保
安
前
令
以
來
，
勦

區
小
年
，
潮
兒
湖
泊
。
承
昨
等
此
次
的
赴
余
家
和
況
時
，
‘
為
一
專

H
H仰
后
放
心
，
特
派
第
二
科
掉
她
民H
M

帶
川
特
務
排
防
祉
，
入
晚
的
放
步
哨
，
表
將
來
田
野
作
業
人
數
眾
多
，
原
有
地
方
叮
叮
叭
隊
，
恐
不
足
以

資
很
泊
，
棍
，
小
伙
一
垠
的
控
造
例
做
一
所
，
與
位
北
普
通
研
堡
川
恨
。
自
偏
于
挺
機
關
槍
一
架
，
巾
為
一
專

，
只
派
論
防
站(J
U
A

八
、
七
名
長
駐
防
守
，
此
一
事
也o
砌
堡
及
I
場
，
力
行
設
站
站
亢
相
通
話
，
誰
可
與
前

地
喧
特
息
息
相
通
，
此
又
一
卒
，
也
。

去
交
通
問
題
，
則
更
形
重
要
，
杏
一
余
家
來
至
存
縣
縣
城
你
無
公
路F
將
來
發
掘
所
特
p

重
器
如
何
搬



迎
3

至
成
問
題
。
帥
前
私
見
，
以
為
山
余
家
來
經
史
院
來
、
尹
家
鄉
、
f
m
L
U
K

崗
張
三
均
兄
弟
三
間
)

北
(
趴
離
最
餌
，
恥
地
勢
必im
J長
崗
尖
叫
為
港
市
州
州
鐵
鐵
條
所
經p
而
又
出
仙
逝
大
通
站
右
，
若
能
山

予
一
→
一
孤
堆
笑
一
輕
便
小
銷
路
至
長
川
同
棠
，
接
過
推
卜
叫
做
峙

p

圳
迎
輪
最
便
。
仆
且
(
如
)
山
小
卒
，
可
向
治

-
a
各
欠
的
一
古

T
H
o

-
r
o
f
t
/
、
、
3
)
J
J
U
!
J

至
於
秘
地
，
前
‘
小
伙
問
題
，
孤
堆
閃
過
，
原
為
一
川
梁
耕
地
，
可
於
良
先
峙
，
山
門
前
地
聯
保
主
任
代
‘
為

性
行
，

1
1
.
p
k
f
H
m
i
F

文
隻
且
此
有
弋
主

p

穿

H
H
a
P
P
I
-

卜
，

k
r
L
E

-
q
{
L
J

、h
I
E
F
J
H
H
Z
a牙
a
t
f
'
{

引

-
1
1
4
L
F
Y
E
A
U
才
J
刁

-
v
d
I
O

仔
況
叫
你
約
一
-
一
前
向
社
于

1
.方
公
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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